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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房屋稅不動產評價問答集 
 

編號 問/答 內容 

一 

問 房屋稅課徵基礎為何? 

答 

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規定由不動產評價委員會

分別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包含以下項目，稅捐稽

徵機關再據以核計房屋現值課徵房屋稅： 

 1.按各種建造材料所建房屋，區分種類及等

級。 

 2.各類房屋之耐用年數及折舊標準。 

 3.按房屋所處街道村里之商業交通情形及房

屋之供求概況，並比較各該不同地段之地

段房屋買賣價格減除地價部分，訂定標

準。 

二 

問 房屋稅計算方式? 

答 

房屋稅額計算係以房屋標準單價(元) x 房屋

面積(m²) x (1 - 折舊率 x 經歷年數) x 地

段率得出房屋課稅現值，再以該課稅現值 x 

法定適用稅率 = 應納房屋稅稅額，因此，可

知房屋稅計算並非按房屋實際造價或市價來核

課。 

三 

問 何謂房屋標準單價? 

答 

房屋每平方公尺標準單價之評定由下列三種要

件構成： 

1.房屋構造 

2.房屋用途類別 

3.房屋總層數 

房屋建造完成後依據上述要件對照「彰化縣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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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標準單價表」以計算房屋課稅現值核課房屋

稅。 

四 

問 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如何組成? 

答 

依不動產評價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3 條規定，委

員會設置委員 13 人至 16 人，縣(市)政府部分

就下列人選中遴聘： 

 1.縣(市)長、財政局(處)長、地方稅稽徵機

關局(處)長、建築管理主管人員 1 或 2

人、地政主管人員 1 或 2 人、地方稅稽徵

機關主管科(課)長為當然委員。 

 2.另由縣(市)政府聘請縣(市)議員代表 2

人、不動產估價師代表 1 或 2 人、土木或

結構工程技師公會之專業技師 1 人、都市

計畫專家學者代表 1 人及建築師公會之專

門技術人員 1或 2 人為委員。 

 3.主任委員、副主任委員各 1 人，由縣(市) 

   長及稽徵機關局(處)長分別兼任。 

五 

問 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權責為何? 

答 

依不動產評價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6 條規定，不

動產評價委員會議事範圍為： 

 1.關於房屋標準單價及有關房屋位置所在之

段落等級之評議事項。 

 2.關於各類房屋之耐用年數及折舊標準之評

議事項。 

因此有關房屋標準單價、地段率等級、房屋耐

用年數及折舊標準評定等房屋稅核算主要構成

要素係屬各地方政府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專屬權

責，具備法律上地位，依法執行法定任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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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

問 
為什麼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僅評價房屋標準價格

而不包含土地公告地價或現值? 

答 

不動產的持有稅負係將土地與房屋分開計稅，

即地價稅與房屋稅。 

房屋現值之核定是依各縣(市)政府不動產評價

委員會評定之標準核計，而評定之標準係指房

屋標準價格，依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規定，並

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每 3 年重新評定一次，

並應依其耐用年數予以折舊，按年遞減其價

格。 

而公告地價評定的程序則係依據平均地權條例

第 15 條、第 46 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64 條

規定，先由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分區調查最近一

年之土地買賣價格或收益價格，再依據調查結

果，劃分地價區段並估計區段地價之後，經地

價評議委員會評定，據以編制土地現值表，再

以該土地現值表作為評定公告地價之參考。公

告地價是每 2年重新規定一次，公告現值則每

年公告一次。 

七 

問 房屋標準價格會不會變動? 

答 

依據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規定，房屋標準價格

應由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每 3年重行評定一次，

即可能因調整而變動。 

八 

問 彰化縣房屋標準價格何時要再重行評定？ 

答 
彰化縣房屋標準價格上次評定為 108 年，依規

定今(111)年應重行評定。 

九 問 
111 年彰化縣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召開會議日期

及重行評定房屋標準價格之施行日期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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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

彰化縣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於 111 年 1月 21 日

召開會議決議房屋標準價格相關事項，並經彰

化縣政府於 111 年 2月 9 日公告自 111 年 7月

1 日起施行。 

十 

問 
111 年彰化縣不動產評價委員會相關決議為

何？ 

答 

本次彰化縣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決議重點如下： 

1.本次房屋標準單價調整僅適用 111 年 7月 

  1 日起新、增、改建完成房屋。 

2.參照財政部頒定標準提高房屋折舊率。 

3.修正住家用房屋免稅現值。 

4.增列新編道路地段率，原有路段地段率不調 

  整。 

十一 

問 彰化縣本次調整房屋標準單價原因為何？ 

答 

彰化縣房屋標準單價參照 73年臺灣省政府訂

頒之標準實施迄今已近 40 年未調整，為全國

最低，財政部並已多次要求彰化縣適度調整以

合理反映房屋建造成本及落實居住正義。 

近年房地產價格飆漲，投機風氣盛行，房價高

不可攀已成為重大的民生問題，此外，房屋課

稅現值已偏離實際造價甚鉅，造成持有稅負偏

低進而助長炒房之疑慮，本次不動產評價委員

會在考量總體經濟、縣民負擔及鄰近縣市單價

等情況下予以適度調整。 

十二 

問 房屋標準單價調整後對舊屋有影響嗎? 

答 

本次調整後之彰化縣房屋標準單價表只有 111

年 7 月 1 日以後新、增、改建之房屋才適用，

既有房屋均不受影響。 



5 

 

十三 

問 房屋折舊率調升有何用意？ 

答 

為降低調整房屋標準單價之衝擊，並使本縣相

關評定更為合理，本次提高房屋折舊率可以使

房屋現值每年加快減少進而節省房屋稅。 

十四 

問 如何從網路查詢房屋標準價格相關資訊？ 

答 

可至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網站-不動產評價專區

查詢，或至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參閱不動產評價

委員會決議之公告。 

 


